
國立嘉義大學農學院 99 學年度第 2次院務會議紀錄 

時 間：99 年 9 月 15 日（星期三）下午 1 時 20 分 

地 點：農藝學系二樓會議室 

主 席：劉院長景平 記錄：呂美娟 

出席人員：侯主任金日（溫英煌技士）、沈主任榮壽、林主任金樹、蘇主任文清、 

連主任塗發、張主任銘煌（請假）、顏主任永福、徐主任善德、洪教

授炎明、蔡教授智賢、王教授怡仁（請假）、古教授森本、陳教

授秋麟、林教授喻東、林教授高塚、黃副教授文理、曾助理教授

碩文（請假）、郭助理教授介煒（請假）、侯助理教授新龍（請

假）、陳助理教授鵬文（請假） 

列席人員：曾再富主任、張岳隆老師、宋洪丁老師、趙清賢老師（請假）、陳國

隆老師（請假）、鄭智嘉老師、黃國青老師（請假）、詹昆衛老師、

楊瑋誠老師 

 

院長頒發發 98 學年度第 2學期教學評量前 5％績優教師獎狀，獲獎者有： 

生農系張岳隆老師、林產系宋洪丁老師、動科系林高塚老師、洪炎明老師、趙

清賢老師、陳國隆老師、獸醫系張銘煌老師、鄭智嘉老師、黃國青老師、詹昆

衛老師（2 門課）、楊瑋誠老師共 11 位老師 12 門課。 

 

壹、主席報告： 

    一、98 學年度第 2 學期教學評量前 5％績優教師獎狀因教與學研討會時間

有限，由各學院院長轉發。 

    二、請各系主任轉知所屬教師，於課堂上向學生強調勿影印教科書。 

    三、請各系主任於適當時間、場所所屬師生宣導兩性平權、互相尊重。 

    四、本院於上（8）月向經濟部能源局申請 2,800 萬元之「公共建築太陽光

電示範設置計畫」。經濟部能源局於本月 3 日復函本院通過 BIVP 型系

統容量 50kwp 為下限 1,500 萬元之補助。本型太陽光電設備為園藝技

藝中心溫室用，本案需於今年 12 月中全部完成，目前請營繕組協助規

劃作業中。待本太陽光電設備完成後，必能為本院節省一筆可觀之電

費。 

貳、報告事項：有關「100 年校務評鑑—校園管理現況調查暨績效專案評鑑」本

院配合事項 

    一、98 年委員建議事項改善情形追蹤（三）環境保護管理：校園重要植物

宜列管編號及標示，以收生態教育之目標。本項改善情形、佐證資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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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含照片），請森林系辦裡。 

    二、職業災害預防及作業管理 A：機械、設備或器具之管理評鑑子項，請木

材工廠及動物試驗場提供具體成果及執行特色，訪視當天單位主管備

詢。 

    三、請各單主管位向所屬同仁宣導採購電腦、冷氣等產品，優先採購綠色

產品，以達節能之效果。 

參、提案討論： 

提案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農學院 

案    由：本院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工作成果報告書，提請審議。  

說    明： 

一、依研發處 99 年 7 月 2日 EMAIL 通知辦理。 

      二、本院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工作成果報告書草案如附件 P1~P9。 

決    議：修正後通過。 

 

提案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農學院 

案    由：本院 99-102 學年度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書內容，提請審議。  

說    明： 

一、依研發處 99 年 8 月 13 日 EMAIL 通知辦理。 

      二、本院 99-102 學年度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書草案如附件 P10~P20。 

決    議：修正後通過。 

提案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農學院 

案    由：本院 99 學年度工作計畫內容，提請審議。  

說    明： 

一、依研發處 99 年 7 月 2日 EMAIL 通知辦理。 

      二、本院 99 學年度工作計畫草案如附件 P21~P25。 

決    議：修正後通過。 

 

提案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

案    由：修訂原「農學研究所教師評鑑委員會設置要點」案，提請審議。  

說    明： 

     一、農學研究所自 99 學年度起更名為「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」已獲教

育部核准在案。 

     二、配合更名修訂教師評鑑委員會設置要點法規名稱及條文中相關名稱，

經農學所常務會議通過，會議紀錄如附件 P26~P27。 

     三、「國立嘉義大學農學院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教師評鑑委員會設置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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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」修正對照表如附件 P28。 

決   議：修正後通過送研發處。 

 

提案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農推中心 

案   由：國立嘉義大學農學院農業推廣中心設置要點修訂案，提請審議。  

說   明： 

一、本中心為建置單位，法規名稱應為辦法。 

二、依一般法制體例，將「兼任之綜理中心業務，另置總幹事一人，承主

任之指示處理事物，總幹事由本院院長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四十條之規

定，」刪除修正，以符合中心組織現行運作規定。 

三、本法規實施迄今，總幹事職稱等有檢討必要，為使農推業務推動更加

順暢，除修正法規名稱外，共修正第三及六條，修正對照表如附件

P29。 

決   議： 

一、修正後通過。 

     二、本法規送本校法規小組審查後送校務會議審議。 

 

提案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景觀學系 

案   由：景觀學系申設碩士班案，提請審議。  

說   明： 

一、依據農學院中長程發展計畫，101 學年度擬增設景觀學系碩士班。 

二、依據教務處規劃，101 學年度提請增設碩士班，應於 9 月 30 日前研擬

計畫並送研發處外審，以便符核 10 月 30 日前報部審查。 

三、本案經系務會議通過，會議紀錄如附件 P30~P32。 

四、101學年度嘉義大學景觀學系申請增設碩士班申請書如附件P33~P111。 

決   議：修正後通過。 

 

肆、臨時動議：無 

 

散    會：下午 2時 30 分 


